
合同编号szΥ 1ˉ GC⑿θ丿 )D9J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惠东县平山街道、九龙峰增光片区排水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 (第

二期:平山高桥水片区排水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清淤修复专项 :

黄排河两岸现状管网清淤检修工程)施工图预算编制

编号 :

人:惠东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人: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其月: 2026垄F2月  彡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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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造 价 咨询合 同

惠东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以下简称委托人)与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咨询人)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惠东县平山街道、九龙峰增光片区排水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 (第二期 :

平山高桥水片区排水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清淤修复专项 :黄排河两岸现

状管网清淤检修工程 )

2.服务类别:施工图预算编制 (采用清单计价法,编制工程量清单和预算造价)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询人支付酬金。

六、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合同签订之日开始实施,至工程预算编制工作

完成,并付清服务酬金之日终结。

七、本合同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委托人执三份,咨询人执两份。

委托人:惠东 咨询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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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开户银行 :

开户名称 :

银行帐号 :

日期: 2026年 2月J日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东圃支行

开户名称: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银彳亍lK乓寻: 44001471010053005838

彳亍    f蚤 : 105581017103

日期:2026年 2月J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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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

″
委托人
″
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以及其

合法继承人。

2、
″
咨询人
″
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方,以及其合法

继承人。

3、
″
第三人
″
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4、
″
日
″
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件中议定的
部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当不同语言文
本发生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咨询人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包括工程造价

F询

的营业执照

   订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等,并按以下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

一、本合同的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
是指惠东县平山街道、九龙峰增光片区排水

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 (第二期:平山高桥水片区排水防涝系统提质增效工程清淤修复专    .∴
冖

项:黄排河两岸现状管网清淤检修王程 )施工图预算编制。

二、工作内容和范围:完成本项目的施工图预算编制 (采用清单计价法,编制工程量

清单和预算造价 )。

三、咨询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施工图纸、设计文件、施工组织文件等相关资料 ;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有关工程计量计价、施工合同价备案的规定及相关文件。

第五条 咨询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务、附加服务和
额外服务。

1、 “正常服务”是指双方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
2、 “附加服务”是指在″正常服务″以外,经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服务 ;
3、 “额外服务”是指不属于 “正常服务”和 “附加服务”,但根据合同条件第二十条

和二十二条的规定,咨询人应增加的额外工作量。

保密蚕窑了否焉军〖亳炅馨晷Ξ宝曷彗蜃掣暹品饪蛋晕彗屠屉雀亘晷F履当重事繁泵育袈    甘
期满、解除、终止后仍然生效。

委托人的义务                 J
3̄ˉ

引
川



第七条 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咨询人工

作提供外部条件。

第八条 委托人应当在工程量清单和工程预算造价编制工作开始前三天,免费向咨询
人提供与工程量清单和工程预算造价编制工作业务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委托人应当在二天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
复。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咨询人的权利

第十一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下权利 :
1、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

2、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交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问。

3、 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十二条 委托人有下列权利 :
1、 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 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人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委托人造成经济

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咨询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咨询人应当在委托人提
交资料齐全后且个工作日内提交初步成果给委托人,初步成果经委托人确认后出具正式成

果,出具符合有关部门要求的施工图预算书及详细工程量计算稿 (含电子光盘)各三份给

委托人。如因非咨询人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

定相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第十四条 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因咨询
人的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交通费、差

旅费、鉴定费等),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偿。
第十五条 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
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或延迟履行,咨询人应向委托人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作为违约金。同
时,委托人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己发生的费用由咨询人自行承担,委托人不再按合同

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第十六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
求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委托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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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

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合 同生效 ,变更 与终止

第十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由于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使咨询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致增加了工作

量,则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通知委托人。由此增加的工作量经

双方书面确认后可视为额外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时间应当相应延长。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会 日前书面通知对方;因

变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咨询人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由此而

增加的恢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后可视为额外服务,有

权得到额外的时间和酬金。

`

原合霄屁森暑雾。 
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协议未达成之前,    

扬

咨询业务的酬金                 (
第二十四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        ￡
1、 正常服务酬金:本项目工程费用约为⒛47.21万元,咨询费用暂定为人民币生卫    ·

'万元 (费用为含税价),计算方式如下:
(100米 0。 48%+400米 0。 41%+500米 0.38%+4000米0.34%+5000冰0.29%+28666.91冰

0.26%)米  (2∝7.21/38666.91) 刈。78=4。 4万元

(最终咨询费以经县财政局审定的预算价为取费基数,按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我省建

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 (粤价函[2011]742号 )》 的收费标准下浮 22%进行计算 ,

实际服务费以审定的服务费结算为准,不足 ⒛00元 以⒛OO元计。 )

2、 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 :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发生时,由双方另行具体协商附

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的计算方式和标准。

3、 服务酬金的支付:签订合同后 ,在咨询人递交预算编制成果文件,并经审核定案后

10个月内,委托人向咨询人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酬金,咨询人向委托人提供正式的税务发    、
西                                                                                    饣冫冂Γ<°

第二十五条 由于本项目为财政拨款项目,委托人向财政部门请款即视为履行付款义

务,如因财政资金不到位引起本项目咨询费不能按合同要求或有关规定拨付的,委托人不    
′

承担因本项目咨询费延期拨付给受托人造成的多类损失 (如利息、连带责任等),并且乙   
′

方不得因此暂停相关工作。
`s

第二十六条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为人民币。            
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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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第二十七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取得委托人书面同意所进行
的合同约定外的外出考察,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其费
用由咨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人认可其费用由委托人

承担。

第二十九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合同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咨询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三十一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赔偿,委托人与咨询人之间应当

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双方约定提

交惠东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附加协议条款

第三十二条 咨询人在最终完成咨询服务工作后,应向委托人提交一式三份的工程造

价咨询报告 (包括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和预算造价)。

第三十三条 为保证工程造价咨询管理工作质量,咨询人的工程造价人员应持证上岗,

根据业务性质的需要,派出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具有执业资格的注册造价师且从事工程造

价管理工作 5年以上。从事造价咨询管理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相关的上岗资格证。

第三十四条 咨询人必须对委托人负责,不得将受托的工程非法肢解转包,否则,委

托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支付合同总金额 5%的违约金;如因此还造成委托人其他

经济损失的,由咨询人赔偿。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执业管理,保证造价咨询管理结果

的公正性、真实性,不得故意少算、高估冒算。

第三十五条 咨询人不得与其他单位串通,弄虚作假损害委托人利益。否则,委托人

将扣除咨询人的全部费用,由此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咨询人应按合同条件第十四条

的约定赔偿委托人的损失。

第三十六条 因咨询人原因造成逾期完成咨询服务工作,每逾期一天,委托人按应付

咨询费的 0.050/0+口除咨询服务费,不足扣除部分咨询人补足。

第三十七条 由于咨询人受委托编制预算 (标底)计算错误、计价依据套用错误,或漏

算、缺项造成与审定结果误差超出规定范围,或造成增加工程造价的,除了按合同约定追

究违约责任外,还应按惠东府办函 (⒛22)狃 2号文 《惠东县政府投资项 目工程变更

责任追究若干事项的通知》进行处理。

第三十八条咨询人委托其分支机构 (即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全权

负责该项目的相关业务办理及相关款项的收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咨询人及其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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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共同承担。

①咨询人委托其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代收本合同的造价咨询服务

费,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咨询人承担,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银行帐户名: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
2,      

帐号:75zg005025101OG

·     ②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酬金,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向委托人开具
发票。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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